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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9731865][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消防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深圳市高新投三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消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河南驰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安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和本机电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德海艾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江西清华实业有限公司、蚌埠依爱消防电子有限责任公司、余姚市永创电磁阀有限公司、四川久远智能消防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中车大连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安徽芯核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海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湖北航天力源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齐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核设备有限公司、江苏中远消防设备有限公司、哲弗智能系统（上海）有限公司、东莞市美泰喷雾技术有限公司、云南八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雷纳安全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纽特消防设备有限公司、北京北远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朝华鼎冠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泽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中科久安新能源有限公司、北京利达华信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达克富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卓安消防设备有限公司、沈阳二一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华川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火灾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江苏桐方消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电工时代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克林斯曼安防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森基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西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科敏传感器有限公司、远景动力技术（江苏）有限公司、协鑫储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科贝伦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瑞泰消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东华大学信息与智能科学学院、湖北远传消防设备有限公司、安徽正华同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安培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云侦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市消防救援总队作战训练处、北京市正天齐消防设备有限公司、江西宝安实业有限公司、江苏储消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菲博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普瑞赛思检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悦达储能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翼捷工业安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世纪联保消防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科远达（天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合顺传感有限公司、山东环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郑州炜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国安达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特普生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青鸟环宇消防系统软件服务有限公司、北京理工大学、北京慕成防火绝热特种材料有限公司、江苏同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太湖能谷科技有限公司、台州市振航机电有限公司、北京西门子西伯乐斯电子有限公司、运达智储科技（河北）有限公司、江苏华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庞贝捷涂料（昆山）有限公司、缔群（上海）新能源有限公司、大连度达理工安全系统有限公司、成都凯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郫都成航分公司、沈阳新光航宇安全系统有限公司、天津福赛尔智慧消防技术有限公司、青岛海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准信智慧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科沐霖新材料有限公司、武汉火羽流安全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四川准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兆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江山市龙江消防材料有限公司北京科技大学、蓝鲸高领（北京）标准化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四川蓝鲸高领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中国矿业大学深圳研究院。
[bookmark: OLE_LINK1]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郭东亮、段永辉、曹子江、王以丹、刘敏、石保敬、何佳熹、郑永华、许伟成、王宇、胡逸龙、王新峰、余建宏、汪建德、李争、李东风、赵玉全、鲁锐华、袁志超、谢少锋、范首、刘占海、张巍、刘华军、张瑞昌、徐凡席、李月松、刘大勇、邱文波、朱兴国、陈洪颖、孙亚军、吴鹏飞、吴敏思、董晓卫、王青松、郭梁、于建斌、王存惠、张楠、成爱其、林俊、曾强、陈昌鹭、冯雨、张宏、柯章驹、程浩、付巧宇、王飞、沈波、廖荣华、张仕伟、颜炳跃、刘伦、魏晓哲、彭攀攀、胡伟、瞿浩、张碧华、王敏、陈洪兴、张敏敏、李甲太、孙静美、戚培君、石来增、高相臣、谢水生、曾招停、王忠、李磊、慕雷、严建伟、吴建斌、罗振航、吴云隆、顾若男、钱龙、程昕、曹中信、宋辰、蒲志勋、韩凤娟、辛帅、周毅、林飞平、姜日新、罗飞、聂恺、邱小凤、邹才志、蒋慧灵、张国维、沈刚、张奥辉、柴雪峰、郭才智、时学瑞、李勇、郭栋、刘琛、官洪运、闫学兵、丁佳荟、陈曦、石天宇、孙磊、郭鹏宇。
[bookmark: _Toc218518139][bookmark: _Toc219731642][bookmark: _Toc213852375][bookmark: _Toc216080527][bookmark: _Toc219731866][bookmark: _Toc213852318]引言
随着我国能源转型战略的深入推进和“双碳”目标的逐步落实，电化学储能技术已成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促进新能源消纳的关键支撑。电化学储能电站（以下简称“储能电站”）的规模和应用场景不断扩大，其火灾风险高、扑救难度大等特点，给安全运行带来严峻挑战。为提升储能电站本质安全水平，防范重大火灾事故，特制定本标准。
本文件旨在系统规范储能电站从选址布局、监测预警到灭火泄压的防火设计理念，为相关设计、建设、运维及审查单位提供统一明确的技术依据。文件依据GB 51048《电化学储能电站设计规范》的基本要求，重点针对防火安全进行深化与补充，明确了防火分区、防控单元设置、系统配套等具体设计原则；同时，与GB/T 46261《电化学储能电站火灾监测预警系统通用技术要求》相衔接，进一步强化了火灾监测预警与消防联动、灭火、通风排烟等系统的集成设计与分级响应逻辑，推动形成“预警－控制－灭火－防护” 的一体化防火安全设计体系。
[bookmark: BookMark4]

电化学储能电站防火设计导则
[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19731643][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19731867][bookmark: _Toc216080528][bookmark: _Toc21851814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13852376][bookmark: _Toc213852319][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185339645][bookmark: _Toc97192964]范围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34]本文件规定了电化学储能电站（以下简称储能电站）防火设计的一般要求、选址和总布置、火灾监测预警系统、灭火系统、爆炸泄压系统、通风排烟系统的设计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的额定功率不小于500 kW，额定能量不小于500 kW·h，且以锂离子电池、铅酸/铅炭电池、液流电池为载体的储能电站的防火设计，其他规模和类型的储能系统可参照使用。
本文件不适用于移动式储能电站的防火设计。
[bookmark: _Toc213852377][bookmark: _Toc216080529][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185339646][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19731868][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19731644][bookmark: _Toc213852320][bookmark: _Toc21851814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803  空气中可燃气体爆炸指数测定方法
GB/T 12244  减压阀 一般要求
GB/T 36276  电力储能用锂离子电池
GB/T 42313  电力储能系统术语
GB/T 34131  电力储能用电池管理系统
GB/T 42288  电化学储能电站安全规程
GB/T 44026  预制舱式锂离子电池储能系统技术规范
GB/T 46261  电化学储能电站火灾监测预警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8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51  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370  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898  细水雾灭火系统技术规范
GB 50974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 51048  电化学储能电站设计规范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DL/T 2528  电力储能基本术语
DL/T 5707  电力工程电缆防火封堵施工工艺导则
XF 61  固定灭火系统驱动、控制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219731869][bookmark: _Toc213852378][bookmark: _Toc185339647][bookmark: _Toc213852321][bookmark: _Toc216080530][bookmark: _Toc218518142][bookmark: _Toc219731645]术语和定义
GB/T 36276、GB/T 42313、GB 51048、DL/T 252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电池舱  battery container
在预制舱体中集成安装锂离子电池阵列、电池管理系统和辅助系统，结合布置在该预制舱体内部或外部的储能变流器、变压器等设备，能够独立实现电能存储、转换及释放的设备组合。
[来源：GB/T 44026-2024 3.3]

电池室 battery room
在建筑物或房间中集成安装锂离子电池阵列、电池管理系统和辅助系统，结合布置在建筑物或房间内部或外部的储能变流器、变压器等设备，能够独立实现电能存储、转换及释放的设备组合。
[来源：GB/T 44026-2024 3.3 有修改]

防控单元 prevention and control unit
由单个或多个电池舱/室构成的，通过防火间距、防火隔墙、水幕及其他防火分隔措施进行分隔，能在一定时间内延缓火灾向相邻区域蔓延的局部空间。

火灾监测预警系统 fire monitoring and warning systems
用于电化学储能电站火灾监测预警、设备联动控制的系统。
系统设备包括电化学储能电站火灾报警控制装置、各类电化学储能电站火灾监测报警装置（烟、温、气、形变）等、火灾探测器及其他火灾报警触发器件、可燃气体探测器、手动火灾报警按钮、模块、火灾声光警报器、气体释放警报器等。
[来源：GB/T 46261-2025，3.1，有修改] 
[bookmark: _Toc213852379][bookmark: _Toc213852322][bookmark: _Toc213852323][bookmark: _Toc219731646][bookmark: _Toc218518143][bookmark: _Toc219731870][bookmark: _Toc213852380][bookmark: _Toc216080531][bookmark: _Toc185339649]一般要求
储能电站防火设计应综合考虑电化学储能技术发展水平、站址建筑条件及消防救援能力等因素，并应根据电池类型、电站规模与布局、保护对象的功能及其火灾特性，确定相应的防火技术要求。
储能电站防火分区应按照GB 50016和GB/T 51048规定划分，可由单个或多个防控单元构成；防控单元由一个或多个电池舱/室构成。防火分隔设施若采用防火隔墙，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2h。电池舱/室内的保温、铺地、装饰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应达到A级。
锂离子电池系统应考虑储能系统本体和外部防火灭火要求，设置火灾监测预警系统、灭火系统、爆炸泄压系统、通风排烟系统等。
储能电站每个防控单元的火灾监测预警、连锁联动、灭火和通风系统应相对独立设置，并实现分区联动。火灾监测预警系统应符合GB/T 46261的规定，消防联动控制应符合GB 50116的规定，细水雾灭火系统应符合 GB 50898 的规定，气体灭火系统应符合 GB 50370 的规定，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应符合 GB 50974 的规定。
液流电池系统应具有漏液后的防护与处理措施，设置围堰、集液池等漏液收集设施，集液池容积不应小于单台电解液储罐的最大容积，支持漏液报警功能及紧急停机功能，漏液报警阈值应在设计文件中明确。液流储能电池间内的电解液储罐、电解液管道、电解液输送泵采用的材料应具有抗酸腐蚀性。 
电池舱/室、电池架、隔板等线缆开孔部位应采用防火堵料封堵密实，防火封堵材料宜具有GB/T 23864规定的EI性能要求，电缆防火封堵应符合DL/T 5707的规定。
储能电站应建立火灾分级响应处置机制，消防控制室（或集中控制中心）作为火灾应急处置的核心，应具备以下功能：
集中显示与监控：实时集中显示全站各防控单元的火灾监测预警、消防设备状态及消防电源监控等信息；
联动控制：按预设分级逻辑，自动或手动控制灭火、通风排烟、紧急断电等消防设备的联动；
信息管理：记录并存储报警、故障及应急处置全过程信息。
相关设备系统的选型、控制逻辑与工程设计，应符合GB 51048、GB/T 42288、GB/T 46261及GB 50116等标准的规定。
火灾探测报警装置的设计、制造与检验应满足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产品准入要求。其性能与功能要求应符合GB/T 46261的规定。
安装在电池舱/室等存在可燃气体聚集风险区域的气体探测器，应选用防爆型设备。防爆等级应符合爆炸危险区域划分的要求，其选型、安装、使用与维护可参照 GB/T 20936.2的指导。探测器的具体防爆型式（如隔爆型、本安型等）应满足GB 3836系列标准的相关规定。
[bookmark: _Toc213852381][bookmark: _Toc219731647][bookmark: _Toc216080532][bookmark: _Toc219731871][bookmark: _Toc213852324][bookmark: _Toc218518144][bookmark: _Toc185339650]选址与总布置
储能电站选址、建筑耐火等级、与站外其他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应符合GB 51048的规定。锂离子电池舱/室不应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空间。铅酸/铅炭、液流电池舱/室确需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空间时，应设置独立防火分区、防爆型通风排烟设备及双路安全出口，单个防控单元额定能量不应大于5 MW·h。
储能电站站区消防车道的设置应符合GB 50016、GB 55037的相关规定。
锂离子电池储能电站单个防控单元内所有电池额定能量之和不宜大于10 MW·h。锂离子电池舱/室应单层布置，与站区围墙或围栏的间距应不小于5 m，当小于5 m时，该侧围墙宜采用实体围墙，高度不应低于相邻电池舱/室外廓。
[bookmark: _Toc213852382][bookmark: _Toc213852325][bookmark: _Toc213852383][bookmark: _Toc218518145][bookmark: _Toc216080533][bookmark: _Toc213852326][bookmark: _Toc219731648][bookmark: _Toc219731872][bookmark: _Toc185339651]火灾监测预警系统
锂离子电池储能电站的火灾监测预警系统应至少采用模块级、舱/室级两级探测方式，模块级应设置火灾监测报警装置，至少应探测氢气和/或一氧化碳、烟雾和/或温度，宜探测形变应力/压力、热解粒子；舱级应设置火灾探测器及可燃气体探测器，应探测烟雾和温度、氢气和/或一氧化碳。
电池舱/室的模块级火灾监测报警，宜在电池单体中心处配置压力监测装置，监测单体电池充放电过程中应力/形变的变化。
液流电池、铅酸/铅炭舱/室内应设置氢气探测器、温感探测器、烟感探测器等火灾探测器，每个电池模块可单独配置探测器。
火灾监测预警系统应具有输出控制功能，响应输出信号能同时接入通风系统、电池管理系统和灭火系统，报警信息和故障信息应上传到储能电站监控系统，支持设定可燃气体浓度动作阈值，支持联动断开舱级和簇级直流开断设备，联动启动通风系统、报警装置和灭火系统。
火灾监测预警系统应具备分级预警功能，遵循“多级感知与预警、分级响应与处置、系统集成与联动”的设计原则，预警信号应能可靠触发BMS执行停机隔离、通风系统动作等一系列自动化操作，详细逻辑见附录A。分级预警及联动策略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当系统探测到单一特征气体（如氢气/一氧化碳）或烟雾浓度异常或电池温升速率超标或形变应力/压力/热解粒子数值异常等单一早期征兆时，应立即发出热失控预警。
当气体、温度、烟雾等多参数监测结果异常，且视频或巡检确认存在电池壳体破裂、泄压阀爆开等热失控初期典型现象时，系统应判定为热失控事件，应立即发出热失控报警并自动执行应急联动：立即启动电池侧紧急断电，联动变流器（PCS）停机隔离，同步触发本单元消防与通风。
当感温、感烟等火灾探测器报警并确认明火，系统发出火灾报警，并通过与电池管理系统的联动接口进行信息复核与确认。火灾确认后，系统自动执行预设的分级联动控制：初期断开舱级和簇级直流开断设备、启动通风稀释可燃气体；若火势发展，则关闭通风并依次启动模块级、簇级、舱级灭火系统进行精准灭火；最终联动站级消防设施，并遵循标准要求将火警信息上传至远程监控平台，形成完整的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闭环。
[bookmark: _Toc213852328][bookmark: _Toc213852334][bookmark: _Toc213852327][bookmark: _Toc213852329][bookmark: _Toc213852332][bookmark: _Toc213852333][bookmark: _Toc213852331][bookmark: _Toc213852330][bookmark: _Toc213852337][bookmark: _Toc213852335]电池舱/室外应至少设置气体浓度显示和报警装置、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紧急启停按钮、声光警报器、气体释放警报器；消防控制室应实时显示电池舱/室内气体浓度和报警状态。
火灾监测预警系统可与视频监控系统结合，用于火灾确认。
储能电站的灭火系统、通风空调系统、视频与环境监控系统应与火灾监测预警系统联动。
火灾监测预警系统应支持自动与手动两种工作方式。其中：
1. 自动控制模式下，系统监测到发生险情时，自动发出灭火装置启动信号和火灾声光报警信号；
手动控制模式下，系统只发出火灾声光报警信号，除人工强制启动以外的任何情况下，不能输出启动灭火装置控制信号。
火灾监测预警系统的通信接口应满足监测数据交换所需要的、标准的、可靠的现场工业控制总线、以太网络总线或无线网络的通信协议要求。
火灾监测预警系统应具备自检功能，支持根据要求将自检结果远传至储能电站监控舱/室。
电池舱/室与其他功能区域的火灾报警及其联动控制宜分开设置。火灾报警控制装置可设置在消防控制室或二次设备舱/室内。当设置在二次设备舱时，宜与其他设备区域分开布置。
[bookmark: OLE_LINK4]储能电站消防控制室宜与消防远程监控系统联网，并具备传输实时火灾监测预警、火警处置、故障报警、远程应急操作、设备状态等信息。
[bookmark: _Toc219731649][bookmark: _Toc216080535][bookmark: _Toc219731873][bookmark: _Toc218518147][bookmark: _Toc213852338][bookmark: _Toc185339653][bookmark: _Toc213852385]灭火系统
选型要求
储能电站电池舱/室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并应具备自动控制、远程控制和应急手动控制功能；锂离子电池舱/室自动灭火系统应模块级、簇级、舱级配置；电池模块、电池簇宜单独配置驱动执行机构及灭火介质。
灭火系统的灭火设计浓度、喷放时间、浸渍时间等关键参数应经实体火灾模拟试验验证，在工程应用时符合下列规定：
1. 系统设计流量、压力、浓度、灭火剂喷放时间等技术参数应不小于试验结果，并满足2 min内扑灭电池模块燃烧明火、 24 h内不复燃的要求；
喷头规格型号、布置方式应与试验方案相同；
灭火控制策略应与试验方案相同。
储能电站宜优先选择通过簇级、舱级灭火试验的灭火系统；灭火系统技术要求见附录B。
储能电站灭火系统可按下列原则选择灭火介质：
1. 宜选用汽化潜热高的灭火介质；
1. 模块级宜选用细水雾、液氮、全氟己酮、气溶胶等灭火介质；
额定能量大于5 MWh簇级、舱/室级宜选用高压细水雾、水喷雾等水基灭火介质。
[bookmark: _Toc162012281]消防给水和消火栓系统
消防水源应优先选用市政给水，在没有市政给水的情况下，可采用消防水池或天然水源供给。采用天然水源时，枯水期应仍能保证有效水量，取水口应有保证可靠取水的防污、防杂物措施。
消防给水系统的消防储水量、消火栓设计流量和适用火灾延续时间等应符合GB 51048的规定。
室外消火栓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消火栓宜在场地内路边均匀布置，间距不应大于60 m，检修阀间的消火栓数量不应大于5个；
地上式消火栓应有1个DN150或DN100和2个DN65的栓口，地下式消火栓应有DN100和DN65的栓口各1个。
[bookmark: _Toc213852342][bookmark: _Toc213852340][bookmark: _Toc213852394][bookmark: _Toc213852390][bookmark: _Toc213852352][bookmark: _Toc213852344][bookmark: _Toc213852339][bookmark: _Toc213852388][bookmark: _Toc213852398][bookmark: _Toc213852348][bookmark: _Toc213852402][bookmark: _Toc213852386][bookmark: _Toc213852349][bookmark: _Toc213852406][bookmark: _Toc213852355][bookmark: _Toc213852391][bookmark: _Toc213852396][bookmark: _Toc213852353][bookmark: _Toc213852347][bookmark: _Toc213852392][bookmark: _Toc213852408][bookmark: _Toc213852397][bookmark: _Toc213852350][bookmark: _Toc213852404][bookmark: _Toc213852351][bookmark: _Toc213852401][bookmark: _Toc213852393][bookmark: _Toc213852354][bookmark: _Toc213852357][bookmark: _Toc213852356][bookmark: _Toc213852358][bookmark: _Toc213852403][bookmark: _Toc213852359][bookmark: _Toc213852400][bookmark: _Toc213852405][bookmark: _Toc213852346][bookmark: _Toc213852387][bookmark: _Toc213852395][bookmark: _Toc213852343][bookmark: _Toc213852341][bookmark: _Toc213852389][bookmark: _Toc213852399][bookmark: _Toc213852361][bookmark: _Toc213852345][bookmark: _Toc219731874][bookmark: _Toc219731650][bookmark: _Toc218518148][bookmark: _Toc216080536][bookmark: _Toc185339655][bookmark: _Toc213852409][bookmark: _Toc213852362]爆炸泄压系统
锂离子电池舱/室应设置爆炸泄压防护装置，装置打开时不应影响人可能行走的区域。
爆炸泄压装置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泄压装置的静开启压力不大于0.01 MPa@22℃；
不同浓度的氢气爆炸指数按GB/T 803的规定测定；
泄压装置最大受控爆炸压力不超过箱体的耐受强度，包括被保护箱体上所有未设计具有泄压功能的门、窗部件的设计强度；
泄压装置的有效泄压面积不小于理论泄压面积；
箱体理论泄压面积的计算考虑箱体内电池等设备所占容积，箱体内部设备设置位置不能阻挡泄压口；
泄压装置设计结构应保证在装置爆破时，不产生碎片及抛射物。
[bookmark: _Toc216080537][bookmark: _Toc218518149][bookmark: _Toc219731875][bookmark: _Toc219731651]通风排烟系统
通风排烟设备应按GB 50058选用防爆型，其防爆等级不应低于Ex d IIC T4 Gb，并具备联动启动和现场手动启动功能。
通风设备的设置应保证上下层不同密度可燃气体及时排出舱外且不应产生气流短路，每分钟通风量应不小于电池舱/室的容积。
电池舱/室容积按照扣除电池等设备体积后的净空间计算。
通风排烟系统正常运行时，应处于自动运行状态，排烟口的设置不应影响人员疏散和消防救援。
[bookmark: BookMark5]通风排烟系统应与火灾监测预警系统、灭火系统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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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
防控单元分层设计分级处置逻辑关系图
[image: 预警处置流程图(2)]



[bookmark: _Toc219731877]
（资料性）
自动灭火系统技术要求
细水雾灭火系统
细水雾灭火系统应符合GB 55036、GB 50898的规定。
系统应采用电池模块级局部应用的开式系统，持续喷射时间不应小于1 h。
喷头布置应确保水雾能全覆盖电池模块内部，并快速充满模块外部和舱内其他空间。
系统应支持自动、手动、现场机械应急及远程应急启动方式；对于无人值守电站，远程启动功能必须可用。
系统设计应考虑施工吊装、可燃气体爆燃等导致舱体变形的风险，对管路采取设置柔性连接、增加支撑等防变形技术措施。
灭火系统的分区控制阀箱不得设置在被保护的电池舱体上。
系统设计应明确其主要功能是对电池进行降温、控火和防止复燃，并须与火灾监测预警、通风排烟系统协同，以应对可燃气体风险。
系统所用泵组、喷头、控制阀、管道等组件的性能与材质，必须符合GB/T 26785等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
系统的关键设计参数（如设计流量、工作压力、喷头布置）及灭火冷却效能，必须通过以实际电池模块/簇为保护对象的实体火灾模拟试验进行验证。
实体火灾试验必须证明系统具备以下能力：在2分钟内扑灭明火，持续喷射1小时且结束后24小时内无复燃，水雾覆盖无死角，以及与火灾报警系统的联动功能可靠。
全氟己酮灭火系统
A.1.1　 灭火剂储存装置使用后，应在72 h内重新充装并恢复到正常状态，否则应配备相同的灭火剂储存装置备用。
A.1.2　 灭火系统喷洒装置及其延长管件宜选用不锈钢、黄铜材质。
A.1.3　 灭火系统喷头应根据灭火系统的设计供给强度、保护面积和喷头特性确定，并符合GB 50370的要求。
A.1.4　 灭火系统在额定工作压力和最大供气流量下，灭火剂驱动装置的出气量和出气压力应满足在规定时间内将灭火剂全部喷射出去，氮气发生器、喷嘴和内部连接部件应工作平稳、安全可靠。
A.1.5　 灭火系统喷嘴应符合GB/T 12244中气体减压阀的要求，灭火系统喷头应根据灭火系统的设计供给强度、保护面积和喷头特性确定，应根据实体灭火测试。
A.1.6　 灭火系统连接喷嘴与灭火剂贮存装置之间的管路的气密性应符合额定工作压力要求。
A.1.7　 灭火剂储存装置的标称工作压力不应小于额定工作压力的1.5倍。
A.1.8　 灭火系统灭火剂驱动装置宜采用氮气发生器供气驱动或内贮压氮气驱动。
液氮灭火系统
A.1.9　 灭火系统的储存装置72 h内不能重新充装恢复工作的，应按系统原储存量的100%设置备用量。
A.1.10　 灭火系统的设计灭火浓度应大于灭火浓度的1.3倍，惰化设计浓度不应小于灭火浓度的1.1倍。固体表面火灾的灭火浓度为31%，电气火灾的灭火浓度为31.9%。当几种可燃物共存或混合时，其设计灭火浓度或设计惰化浓度，应按其中最大的灭火浓度或惰化浓度确定。
A.1.11　 在发生火灾出现大面积停电的情况下，工业氮气供气管网的可供灭火使用的氮气最小储存量，应大于各个防护区中最大的灭火剂用量。
A.1.12　 启动控制装置宜设置在防护区外室内场所并有保护装置，不应设置在露天场所。
A.1.13　 启动控制装置的存放场所应有直接通向室外或疏散通道的出口，并应设置消防电话和应急照明灯。
A.1.14　 启动控制装置存放场所应符合建筑物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的有关规定及有关压力容器存放的规定，存放场所的环境温度应为-10 ℃～50 ℃。
气溶胶灭火系统
A.1.15　 灭火系统的灭火设计浓度、设计喷放时间、灭火浸渍时间等关键参数应至少经电池模块级热失控灭火试验确定。
A.1.16　 灭火系统的防护区应设手动与自动控制的转换装置，防护区内外应设手动、自动控制状态的显示装置，当人员进入防护区时，应能将灭火系统转换为手动控制方式，当人员离开时，应能恢复为自动控制方式。
A.1.17　 灭火系统采用自动控制启动方式时，根据人员安全撤离防护区的需要，应支持设置不大于30s的可控延迟时间，在延迟时间内应采用警报或广播指导人员疏散，对于平时无人工作的防护区，可设置为无延迟喷射。
A.1.18　 灭火系统自动控制装置应在接到两个独立的火灾信号后才能启动。手动控制装置和手动与自动切换装置应设在防护区疏散出口外便于操作处，中心点距地面高度宜为1.5m，机械应急操作装置应设在储瓶间内或防护区疏散出口外便于操作处。
A.1.19　 灭火系统为组合分配系统时，选择阀应能在容器阀开启前打开或同时打开。
A.1.20　 灭火系统喷口与被保护电池之间的距离应大于0.5 m，且与电池模块之间不应有遮挡物。
A.1.21　 灭火系统喷口每具灭火装置的最大保护高度不应超过4 m，防护高度超过4 m时，宜考虑分层布置，但应有不少于2/3的灭火装置设置在地面。
A.1.22　 灭火系统防护区内的灭火装置数量不小于两具时，宜均匀分开布置，使被保护空间的地面在喷射时间内的浓度达到灭火密度。
A.1.23　 灭火系统或针对同一被保护对象的局部灭火系统在同一防护区内如布置两具或两具以上灭火装置，当需要启动时，每个灭火装置的喷发间隔不应大于装置平均喷发时间的10%。
A.1.24　 灭火系统中单台气溶胶装置的持续喷射时间不应大于90 s。
A.1.25　 灭火系统组件与管道的公称工作压力，不应小于在最高环境温度下所承受的工作压力。
A.1.26　 灭火系统至少应由气溶胶储存容器、驱动气体储气瓶组、容器阀、单向阀、减压阀、安全阀、安全泄放装置、驱动装置、连接管、压力显示器、信号反馈装置、喷嘴等部件和探测控制器件组成。
A.1.27　 灭火系统的驱动及发生装置可采用化学方式或电控方式，电控方式同时应符合XF 61的规定，并应有确保失误动作的措施。
A.1.28　 灭火系统的电控动力源应设有主电源和直流备用电源。
A.1.29　 直流备用电源蓄电池应保持完好，额定输出电压应不高于24 V，备用电源保持时间不少于24 h，备用电源应能自动充电，完全充电时间不应大于48 h。
A.1.30　 灭火系统储存装置上应设耐久的固定铭牌，并应标明每个容器的编号、容积、皮重、灭火剂名称、充装量、充装日期和充装压力等。
A.1.31　 灭火系统在储存容器或容器阀上应设安全泄压装置和压力表，组合分配系统的集流管，应设安全泄压装置。在通向每个防护区的灭火系统主管道上，应设压力信号器或流量信号器，接入灭火系统监控系统。
A.1.32　 灭火系统采用组合分配系统时，每个防护区应设置控制气溶胶流向的选择阀，其公称直径应与该防护区灭火系统主管道的公称直径相等。选择阀的位置应靠近储存容器且便于操作，选择阀应设有标明其工作防护区的永久性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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